
 

湖南省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 

测试标准及办法（试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师资格制度，做好我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的教育教学基本

素质和能力测试工作，根据《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

和《湖南省＜教师资格条例＞实施细则（试行）》，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标准

和办法。  

    一、测试对象  

    测试对象为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且符合《湖南省＜教师资格条例＞实施细则

（试行）》有关规定的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  

    二、测试内容  

    测试有面试和试讲两个方面的内容，面试主要是测试申请人的仪表仪态、

行为举止、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以及所具备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情况；试

讲主要是测试申请人把握教学内容、运用教学手段、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以及课

堂教学效果。  

    三、测试标准及分值  

    测试有面试和试讲两个方面的标准，面试、试讲总分分别为 100分，具体

的测试标准及评分按《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面试、试讲测试评分表》执

行。  

    四、测试方法  

    （一）测试以面试、试讲两种方式进行。  

    面试主要是通过观察、提问、谈话等方式进行，面试时间一般不超过 20

分钟。对担任音乐、体育、美术、舞蹈等特殊专业教师的测试，在面试时还要进

行专业特长测试。  

    试讲主要是申请人根据确定的试讲内容，面向测评专家以说课的方式进行。

说课时间一般不超过 30分钟。  

    （二）面试、试讲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或依法接受委托的高等学校组建的

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组织实施。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根据学科（专业）

下设若干个测评专家组，每个测评专家组人数不得少于 5人。测评专家组根据申



 

请人的临场表现，按照面试、试讲测试评分表中规定的内容、标准、分值，给出

客观评分。  

    五、测试程序和要求  

    （一）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或依法接受委托的高等学校对申请人提交的

各项材料进行审查后，确定、公布测试人员名单，并在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

的指导下，由测评专家组确定申请人的试讲内容，提前一周将面试与试讲的时间、

地点和试讲内容通知申请人。  

    （二）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参加面试和试讲，并在测试开始前

提交试讲内容的教案或讲稿 6 份。  

    （三）测试开始后，测评专家组根据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面试、试讲测试

评分表进行现场评分，取全体测评专家评分的平均值为测试结果，测试结果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即 85－100 分为 A 级，70－84 分为 B 级，60－69 分为 C

级，60 分以下为 D 级），填写《湖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面试、试讲情况登记

表》，并由测评专家组组长签名。  

    （四）专家审查委员会对测评专家组报送的测试结果进行审查，签署审查

意见后将结果报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六、测试结果认定  

    面试、试讲成绩分别达到 C级（含 C级）以上，即可认定为教育教学基本素

质和能力测试合格。  

    七、本办法由湖南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面试、试讲测试评分表                                                                                                                                                                                                                                                                                                                                                      

申请人姓名  学科专业  

测试

方式 
评价内容 评   价   标   准 满分 

评价

得分 

面试 

仪表仪态 
仪表端庄、自然，服饰得体、大方、整洁，仪容、气质和修养

良好 
15  

行为举止 举止稳重大方、朴实自然，师德风范良好 15  
思维能力 回答问题及时、流畅、正确、有条理 15  

语言表达能力 使用普通话，口齿清晰，语言流畅、准确、完整、逻辑性强 15  
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 
具备拟教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教育学、

心理学基本常识，了解主要相关专业的有关知识 
40  

总      评 100                                                                                                                                                                                                                                                                                                                                 

试讲 

教学态度 
1、注重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教书育人，融思政教育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于教学中 
3、备课认真、讲稿（或教案）内容充实，清晰整洁 

10  

教学目标 
1、目标明确、具体，符合培养目标要求，切合学生学习实际 
2、教学目标体现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及能力培养的相互统一 

10  

教学内容 

1、根据课程性质及大纲处理教材，结合学科发展注意内容更新 
2、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践性教学 
3、容量安排适当，信息量适中，教学结构程序设计合理，条 
理清楚，重点突出 

4、内容准确，无知识性错误 

20  

教学方法 
1、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思维 
2、教学方法灵活多样，适合教学内容，符合学生实际 
3、根据教学需要，适时、适度运用教具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20  

教学基本 
素  养 

1、语言准确、生动，使用普通话 
2、板书层次分明，图例规范，布置恰当，无错别字和不规范字 
3、善于组织教学，教学时间分配合理 
4、有教学调控能力，注意课堂信息反馈，有应变能力 

20  

教学效果 
1、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 
2、课堂气氛活跃，师生精神饱满，关系融洽，学生兴趣浓厚 
3、学生应答积极，不同水平学生各有所得 

20  

总      评 100  

测评专家签名：                       测评时间：  年  月  日 
 


